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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庙前派出所民警与禁毒社工走
进海边街小学，向学生们宣讲毒品的常见伪装
及危害，引导大家自觉抵制毒品诱惑，并鼓励孩
子们把了解到的禁毒知识介绍给同学、家长，争
当禁毒宣传员。 辛欣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温强）6 月 25 日，万
柏林警方在吾悦广场开展了
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守
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

“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万柏林区禁毒

委的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禁毒
宣传展板和毒品仿真模型。一
线禁毒民警结合展板、毒品仿
真模型，详细讲解毒品危害、毒
品犯罪案例和如何防范青少年
药物滥用等内容，吸引了不少
路人驻足聆听。

活动中，万柏林警方负责
人表示，受传统毒品、合成毒品
和新型毒品交织叠加影响，全
面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还
任重道远，特别是替代滥用物
质的不断出现，严重侵害人民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
康。警方呼吁大家携手同行，
自觉成为拒绝毒品的排头兵、
毒品危害的宣传者、毒品线索
的检举人，为守护青少年健康
成长、创造绿色无毒的社会环
境贡献力量，坚决打赢新时代
禁毒人民战争。

本报讯（记者 刘志刚）6
月 24 日，古交市河口镇综治中
心联合辖区派出所、戒毒所，深
入小区、街道、商铺等地，开展
禁毒宣传活动，播撒禁毒种子，
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目前各种新型毒品善于
‘伪装’，经过‘乔装打扮’让人
防不胜防，非常难以辨别。”活
动中，辖区网格员、禁毒宣讲
员、禁毒志愿者等组成宣传小
队，向过往群众发放禁毒宣传
资料、禁毒宣传品等，并针对新
型毒品的辨别进行了重点讲
解，鼓励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学
习禁毒知识，强化自身识毒、防
毒、拒毒意识，提高对新型毒品
的识别能力。

河口镇综治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这次宣传向群众传递禁
毒知识，教育引导他们如何识
别和防范毒品，避免因好奇心
接触到毒品，有效增强居民禁
毒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营
造全民禁毒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讯（记者 杨沫 刘友旺）通过网络从境外购买“听
话水”，并伪装成按摩精油；利用国际平信邮件，夹藏走私管制
精神药品三唑仑……6月 25日，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太原海关
缉私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五起涉毒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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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全省第一例 境外购买“听话水”

2022年 7月，被告人王某某利用一款网络视频App，从境
外购买能致人迷幻的药物“听话水”，欲用于非法活动，后在签
收包裹时被公安机关抓获，现场查获伪装为“按摩精油萃取精
华”的疑似毒品液体 15毫升。经鉴定，检出γ -羟基丁酸（简
称GHB）成分。

本案由太原海关缉私局侦查终结，检察机关以被告人王
某某犯走私毒品罪提起公诉，法院于 2023年 11月 1日以走私
毒品罪判处刑罚，判决现已生效。

本案系山西省首例走私麻醉、精神药品的毒品犯罪案件，
涉案γ -羟基丁酸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是
国家严管第一类精神药品，常被犯罪分子用作麻醉药品或迷
奸药物，又称神仙水、听话水等。现实生活中，有不法分子利
用麻醉、精神药品的涉毒属性，将其作为传统毒品的替代物，
进行吸食、走私、贩卖或用于非法活动。在办理本案过程中，
检察机关与海关缉私部门联动开展麻醉、精神药品涉毒犯罪
法治宣传，通过庭审观摩以案释法，进一步强化走私入境监管
惩治力度，有力提升了社会公众对麻醉、精神药品的认知和防
范意识。

案例二：贩卖又运输 出借账户供洗钱

2022年 3月至 7月间，被告人郝某某、武某某前往外地购
买大量土制海洛因，在太原市进行零包贩卖。被告人关某某
明知被告人郝某某贩卖毒品，仍将 3.7万元借给被告人郝某某
用于购买毒品。被告人张某某、贺某将从被告人郝某某处购
买的毒品又贩卖给他人，被告人张某某还在其住处多次容留
他人吸食毒品。

郝某某在与下线进行毒品交易时，为掩饰、隐瞒毒资性质，
通过被告人周某微信账户收取下线支付的购毒款，周某明知
是毒赃，仍将钱转给郝某某。

本案由公安杏花岭分局侦查终结，检察机关以被告人郝某
某、周某等 6人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洗钱罪
提起公诉，法院于 2023年 9月 19日以被告人郝某某犯贩卖、运
输毒品罪、洗钱罪，被告人武某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告人
张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告人贺某、关某某
犯贩卖毒品罪，被告人周某犯洗钱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
年至一年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者没收个人财产。2023年
12月 27日，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三：相约吸毒品 青年男女被行拘

2023年 11月，公安迎泽分局禁毒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
程某涉嫌吸食新型毒品依托咪酯。同年 11月 30日 23时许，在
杏花岭区某小区将程某抓获。12月 1日，在晋源区某小区将其
女友张某某抓获。

经查，程某（男，21岁，无业）、张某某（女，23岁，无业）长期
混迹于酒吧等娱乐场所，11月 30日二人相约在杏花岭区程某
家中共同吸食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

经检测，程某和张某某依托咪酯均呈阳性，二人行为已构
成吸食毒品。目前，程某被处以行政拘留二十日的处罚，张某
某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案例四：上头电子烟 “吸烟”变吸毒

2024 年 4 月 30 日，公安尖草坪分局禁毒民警在工作中发
现苏某涉嫌吸食毒品，遂将其传唤至分局执法办案中心接受
讯问。

经查，苏某（男，22岁，无业），2021年因吸食含有大麻素成
分的电子烟，被河北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2024年 4月 28日，
苏某吸食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上头电子烟”。

经检测，苏某依托咪酯呈阳性，其行为已构成吸食毒品。
目前，苏某已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案例五：信中夹物品 走私三唑仑

2023年 6月 18日，太原海关缉私局、北京海关缉私局、北
京市公安局、长治市公安局四部门联手，成功将一名涉嫌利用
国际平信，夹藏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品三唑仑的犯罪嫌疑人
抓获，现场查获大量三唑仑药片。该案作为多警种多部门合
成作战案例，取得良好执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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